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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固股份” ）于近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21〕第238号）。 公司对关注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

认，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1、2019年、2020年， 特维轮两次出售新康众股权， 出售比例分别为

1.048%、1%， 交易作价分别为人民币14,671.51万元、15,000万元。 请结合新康众

2019年、2020年及2021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等情况，说

明此次交易估值的合理性、前后估值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问题回复】

1、新康众2019年、2020年及2021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19

年（经审计）

2020

年（经审计）

2021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8,957.34 420,732.85 418,907.25

负债总额

98,715.86 147,297.07 160,472.42

净资产

320,241.48 273,435.79 258,434.83

营业收入

386,381.80 471,418.43 116,650.70

净利润

-42,442.34 -46,804.64 -13,670.86

2、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

目前在国内汽车后市场上，新康众暂无同行业可比的上市公司，在美国类似

新康众的上市公司为汽车修配连锁品牌AutoZone、O’ Reilly，它们的主要数据如

下：

（1）AutoZone

单位：万美元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一季度

资产总额

989,591.3 1,442,387.2 1,456,857.4

负债总额

1,160,976.4 1,530,184.9 1,559,555.4

净资产

-171,385.1 -87,797.7 -102,698

营业收入

1,186,374.3 1,263,196.7 315,426.1

净利润

161,722.1 173,297.2 44,243.3

以上数据来源于iFinD，目前AutoZone（1979年成立，主要经营汽车配件、维

修器件等，是美国最大的汽车修配连锁品牌）的市值为302亿美元，市销率约为

2.39。

（2）O’ Reilly

单位：万美元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一季度

资产总额

1,071,716 1,159,664.2 1,185,088.7

负债总额

1,031,982 1,145,638.4 1,185,786.4

净资产

39,734 14,025.8 -697.7

营业收入

1,014,998.5 1,160,449.3 309,089.9

净利润

139,104.2 175,230.2 50,160.9

以上数据来源于iFinD，目前O’ Reilly（1957年成立，专业经营售后汽车零

件、工具、用品、设备和配件的零售，是美国第二大的汽车修配连锁品牌）的市值

为373亿美元，市销率约为3.21。

3、交易估值的合理性

美国汽车后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它的第三方维修

保养占主导地位，而我国的汽车后市场维修保养还是以汽车4S店为主，第三方汽

车连锁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0年新康众的营业收入为471,418.43万元，同比增长

22%， 按照AutoZone市销率2.39计算，2020年新康众估值约为112.67亿元人民币，

按照O’ Reilly市销率3.21计算，估值约为151.33亿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拟转让新康众不超过9.39%股权，交易作价为不超过211,699,797美

元（按照6.4054汇率测算，交易作价为不超过人民币1,356,021,879元），本次交易

的估值约为144.41亿元人民币。根据新康众的财务数据以及美国同行业上市公司

的市销率分析，本次新康众的估值在美国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区间内。 本次交

易的估值是合理的。

4、前后估值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9年9月公司出售新康众股权时，新康众估值为140多亿人民币，2020年12

月公司出售新康众时， 新康众估值为150亿人民币，2021年6月公司出售新康众

时，新康众估值为144.41亿人民币。 总体而言，估值变化波动较小。

2019年9月公司第一次出售新康众股权的交易对象为品质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Quality� Car� Service� Limited），品质汽车由 Alibaba� Investment� Limited�及新

投资方共同设立的持股主体，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公司和品质汽车根据新康众的经营情况和价值判断，经友好协商确

定新康众的估值为140多亿元。

2020年12月公司第二次出售新康众股权的交易对象为WOO� SWEE� LIAN

（中文名： 胡瑞连）， 曾投资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02044），还担任北京侨商会常务副会长、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创会会长、广

东省江苏商会名誉会长、华侨大学董事会董事，其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和投资经

验，有较强的资金实力，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公司和WOO� SWEE� LIAN先生根据新康众的经营情况，经友好协商确

定新康众的估值为150亿元。

第二次新康众估值的上升， 一方面是因为2020年新康众的各项经营指标均

优于2019年，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前置仓总数的持续增加，表明其发展情况

良好，公司质地好；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和交易对方多次商务谈判，提高了股权转

让价格。

2021年6月公司第三次出售新康众股权的交易对象为品质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New� Carzone� Inc.（以下简称 “开曼公司” ）， 开曼公司通过Harbor� Auto�

Parts� Limited公司100%控股品质汽车，开曼公司的主要股东是Alibaba� Investment�

Limited。除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孙锋峰先生同时兼任品质汽车、开曼公司董

事（主要是为代表和维护本公司利益而出任）外，品质汽车、开曼公司与公司及

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公司和品质汽车、开曼公司

根据新康众的审计报告，经友好协商确定新康众的估值为144.41亿元。

第三次新康众的估值比第二次略低但比第一次略高， 主要是因为第三次转

让的比例大，金额高，交易双方在充分考虑第一次估值和第二次估值的基础上，

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估值。

因此，三次股权转让的价格，都是交易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充分协商的结果，

同时获得了新康众其他所有股东的认可，前后估值的变化波动不大，三次估值都

是合理的。

问题2、 结合公司于2021年2月4日披露的内容、2021年以来特维轮股权变动

的具体情况，说明新康众股权重组情况，是否以减资所得认购开曼公司的股份，

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回复】

1、2021年以来特维轮持有新康众股权变动如下：

新康众股东

新康众重组完成前 新康众重组完成后

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特维轮（注

1

）

33,502,744.10 11.868% 14,114,781.40 5.000%

小计

33,502,744.10 11.868% 14,114,781.40 5.000%

注1： 特维轮通过减资方式退出新康众6.868%的股权， 同时蔻众信息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特维轮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蔻众” ）将减资所得认购开

曼公司股份。

2、蔻众在开曼公司的股权情况

开曼公司 按穿透到新康众计算

股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蔻众

146,472,076 7.517% 19,387,992.70 6.868%

小计

146,472,076 7.517% 19,387,992.70 6.868%

3、第三次交易完成后特维轮持有新康众股权变动如下：

（1）特维轮境内转让

新康众股东

转让前 转让后

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特维轮

14,114,781.40 5.000% 0 0%

（2）蔻众境外转让

开曼公司股东

（注

2

）

转让前 转让后

股本 股权比例 股本 股权比例

蔻众

146,472,076 7.517% 52,860,640 2.314%

小计

146,472,076 7.517% 52,860,640 2.314%

注2：在转让的同时或前后，开曼公司增发新股，导致总股份增加，本次交易

后的股份按照最大转股和增发数量计算，最终以实际交割的数量为准。 交易全部

完成后， 开曼公司将100%持有新康众的股份， 蔻众将持有开曼公司2.314%的股

份。

4、新康众股权重组披露情况

2021年2月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股

权重组所涉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新康众拟将全体股东的股权权益镜像反映

到开曼公司，且开曼公司将通过境外红筹架构持有新康众的全部权益。 本次股权

重组前后，新康众各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康众股权比例不发生变化。 作为康众

股东之一，特维轮拟参与康众的上述股权重组，具体方式为：特维轮通过减资方

式从康众退出后再以减资所得认购 （特维轮直接或以其为此目的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实施认购，下同）开曼公司的股份，特维轮相应由现直接持有康众11.868%股

权调整为间接持有康众11.868%股权（董事会将根据公司财务安排确定最终调整

比例），所涉的减资及开曼公司股份认购并非实质交易行为。

2021年2月22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

司股权重组所涉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截至2021年5月19日， 特维轮原持有新康众6.86%股权部分的减资及认购开

曼公司股份事项已经完成（特维轮获相应减资、寇众缴付开曼公司出资并获开曼

公司股份登记），尚直接持有新康众5%股权，重组事项尚未完结。 此后，鉴于公司

战略进一步明确聚焦钢轮主业，以及，结合公司财务安排等因素，尚未完结的重

组活动（特维轮剩余直接所持康众股权的翻红筹）不再进行，公司拟将直接与间

接所持新康众股权予以部分出售变现。 2021年6月11日，根据前述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以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议案的相应授权

（董事会将根据公司财务安排确定最终调整比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批准《关于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决议将特维轮直

接持有的新康众股权以及蔻众持有的部分开曼公司股份予以出售。 因此，前述新

康众股权重组事项实际在同步宣告结束，公司亦在该次公告中明确披露“截至本

公告日，新康众的股权重组事项已经完成。 ”

综上，公司已披露董事会、股东大会等相关公告，前次重组事项在本次事项

的披露中同时宣告完成， 公司已及时对重组事项的完成履行了相应信息披露义

务。

问题3、根据协议，全部转股价款以即时可用的美元资金分别电汇至特维轮

开立的资产变现账户。 请结合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数据等情况，说明是否具有履约

能力；此次交易完成后，股权转让款下一步使用计划，及对你公司的影响。

【回复说明】

1、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品质汽车和开曼公司。 开曼公司通过Harbor� Auto� Parts�

Limited公司100%控股品质汽车，交易完成后品质汽车100%控股新康众，具体的

经营主体为新康众，品质汽车为开曼公司持股新康众的持股主体公司，其财务数

据不具有参考价值。 2020年度，开曼公司的资产总额为580,361,937.51美元，负债

总额为108,006,561.67美元， 净资产为472,355,375.84美元， 开曼公司仅是持股主

体，未开展经营，旗下仅有新康众实际经营，因此不存在营业收入，开曼公司的净

利润为-13,557.53美元（主要是开办公司的费用支出）。

在第一次转让新康众股权给品质汽车时，品质汽车已按合同约定及时付款。

公司董事会根据品质汽车和开曼公司的资产情况以及此前合作与交易经验，认

为对方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有相应的支付能力，转股价款的收回不存在重大风

险。 另外，涉及蔻众转让给开曼公司的股份，实际系开曼公司以新投资人的认购

资金购买蔻众对应的股份，即新投资人需将款项支付给开曼公司，随后开曼公司

将款项支付给蔻众。 因此，蔻众实际交割转让给开曼公司之股份的价款收回不存

在重大风险。 由于蔻众境外股份的转让需要存在新投资者认购开曼公司的股份，

才能继续进行， 所以境外转让股份的最终成交数量需要以实际交割的股份数量

为准，公司仅披露最高转让股份的上限。

特此提醒：蔻众境外交易的数量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完成的时间也存在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股权转让款外汇管制问题

（1）特维轮境内转让款项

特维轮将境内持有的新康众股份转让给品质汽车（境外公司），品质汽车将

转让款（美元）付汇至特维轮的资产变现账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

例》等相关规定，特维轮开立资产变现账户（目前已经完成账号开立），并按照正

常手续结汇即可将美元结汇至人民币。

（2）蔻众境外转让款项

蔻众的境外转让是通过减资退出开曼公司的方式获得转让款， 蔻众可开设

境外资产变现账户（目前还在办理资产变现账户的过程中），按照正常手续结汇

即可将美元结汇至人民币。

3、股权转让款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针对该股权转让款， 初步的使用计划是主要围绕优化调整公司财务状

况及充实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要，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于归还部分银

行短期借款，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偿还短期偿债的能力，增强公司流

动性；二是随着公司新技术阿凡达车轮的量产，市场需求空间较大，公司将逐步

扩大产能，提高阿凡达车轮的产量，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

力，提高公司经营效益；三是充实公司经营及发展资金需要，通过充实经营性现

金流，优化调整公司业务结构，降低公司经营成本。 根据公司对股权转让款的使

用计划， 对公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优化公司财务及充实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要

方面，对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更为充实的保障。

问题4、此次交易完成后，开曼公司将间接持有新康众100%股权。请结合此次

交易目的，说明出售新康众股权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回复说明】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未来公司将围绕阿凡达技术，大幅提升阿凡达车轮的产

能，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将聚焦钢轮主业，2021年起公司将逐步剥离其他与主营

业务关联度较小业务，轻装上阵。 因此，特维轮本次出售新康众股权有利于整合

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及未来发展需要。

从新康众的持股层面来看，新康众所有境内股东均调整到开曼公司持股，消

除各股东持股层面不一致情况， 所有境内股东协议约定的股东权利义务平移至

开曼公司股东协议中。 此次交易完成后，开曼公司持有新康众100%股权，特维轮

将通过蔻众持有的开曼公司2.314%股权在开曼公司享有相关权利义务， 蔻众将

根据相应法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另外，参考美国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公司三次出售新康众的价格都是合

理的，且产生了较大的投资收益、快速收回现金流，有效的维护了上市公司的权

益，且获得的资金能改善公司短期偿债压力、现金流等财务指标，有利于维护上

市公司股东利益。 另外，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公司认为新康众还将继续投入，可

能还会持续亏损。 出售新康众股权后，公司的持股比例降低，根据协议约定，交易

完成后，公司不再具有委派董事的权利，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锋峰先生不再担

任品质汽车、开曼公司的董事。 公司对开曼公司及新康众无重大影响，不再按照

权益法核算，特维轮的亏损会大幅降低，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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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1年6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仲章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

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能够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 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

下，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1）。

表决情况：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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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长鸿高科” ）于2021

年6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2个月，到期日前将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67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4,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10.5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84,840,000.00 元 ， 扣 除 本 次 发 行 费 用 人 民 币 39,368,895.81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5,471,104.19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8月18日到账,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0年8月18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立信中联验字[2020]D-0030号《验资报告》,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募集资金已到账。公司已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并与保荐

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三方监管协议。 具

体情况详见2020年8月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况

1

2

万吨

/

年氢化苯乙

烯

-

异戊二烯

-

苯乙

烯热塑性弹性体

（

SEPS

）技改项目

31,500.00 11,000.00

仑经信备

[2017]016

号

甬环建

[2018]40

号

2

25

万吨

/

年溶液丁苯

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

期

43,549.00 33,547.11

仑经信备

[2016]049

号

甬环建

[2017]13

号

合计

75,049.00 44,547.11 - -

公司两个拟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合计75,049.00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建设投

资44,547.11万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35,021,662.20元

（含利息等），已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311,982,334.84元（其中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10,000,000.00元，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200,000,000.00元，支付专户手续费支出等1,982,334.84元）。 由于募投项目建设

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

短期内出现闲置的情况。

三、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建

设进度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2个月，到期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本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不通过直

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交易。 公司承诺，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到期前，如果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程加快而需要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将及时归还所需资金至募集资

金专户，以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10,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2个

月。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符合监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2个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要求。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公司使

用不超过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2个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长鸿高科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第二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2、 长鸿高科使用不超过1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2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

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公司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未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 作为长鸿高科的保荐机构， 甬兴证券同意长鸿高科本次使用不超过10,

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甬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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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截至公告日，公司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被冻结账户为母公司账户，公

司为控股 型公司，所涉账户冻结情况未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上述账

户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 被冻结额度为32,703.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06.47�

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

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2018）浙0103民初4168号案件

（一）本案基本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西藏发展” )委

托律师于2018年9月21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核查并取得了西藏发展与西

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 ）、王承波共同作为被告，案号

为（2018）浙0103民初4168号案件的相关文件，包括：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

应诉通知书、法院传票等材料；公司委托律师于2018年11月27日收到杭州市下城

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2018）浙0103民初4168号案件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书》。

2018年12月17日下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借款合同

纠纷案。 公司委派的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其他被

告均未到庭。法庭经过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环节，未当庭宣判。公司

委派律师已当庭向法庭提出：由于目前公司前任董事长、总经理王承波因涉嫌合

同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鉴于该案件正在调查中，申请法院批准中止本

案的审理，等待刑事案件调查结束。

2019年5月23日， 公司通过法律顾问取得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原告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公司于2019年6月4日通过法律顾问取得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向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上诉状， 上诉请求为： 请求依法撤销 （2018）浙

0103民初416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请求指令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

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上市公司和天易隆兴承担。

2019年11月11日， 公司通过法律顾问取得杭州中院出具的本案民事裁定书

（（2019）浙01民终7399号），裁定如下：1、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

浙0103民初4168号民事裁定；2、本案指令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2020年1

月7日， 公司通过法律顾问取得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材料

（（2019）浙0103民初6937号），包括应诉通知书、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等，申请人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将原诉讼请求之请求判令西藏发展、天易隆兴

承担其追讨欠款律师费贰拾万元（200,000元）变更为叁拾贰万元（320,000元），

其余诉讼请求维持不变。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权益，公司已聘请律师积

极应诉。

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通过法律顾问取得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传票，本案

开庭时间为2020年4月16日下午14时30分。

2020�年 4�月 16�日下午，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对（2019）浙 0103� 民初

6937�号借款纠纷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公司委派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其他被

告均未到庭。 法庭经过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环节。 该案件系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一审裁定书而发回重申。 公司委派律师当庭向法庭提出：

由于目前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承波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逮捕，正在被

调查，本案纠纷中所签署的《借款合同》是普通的借款合同，还是王承波等人实

施的犯罪行为， 尚需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定性， 西藏发展作为刑事案件的受害

人，法院不应通过审判工作，将批着“合法外衣” 的所谓“民间借贷” 予以合法

化，法院应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

安机关。 庭审后法庭宣布休庭，没有当庭宣判。

2020年7月10日，公司通过法律顾问收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浙0103民初6937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

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5122712

元；2、被告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逾期利息 （以25122712元的未还部分为

基数，自2019年1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3、被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律师费320000元；4、 驳回原告浙江至中实业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5700（原告已预缴），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

合计190700元，由原告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398元，由被告西藏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88302元。 公司不服上述判决，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1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送的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2020）浙01民初终9303号），通知本案庭询谈话时间为

2020年12月29日下午14时15分。

2020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委派律师提供的庭询谈话情况说明。 2020年12月

29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与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天易隆兴民

间借贷纠纷二审案件组织了庭询谈话。公司委派律师参加了庭询谈话。庭询谈话

经过了法庭调查（包括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发问及辩论、最后陈述环节。 公

司对于借款的发生不知情，也没有实际借用案涉资金，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在

出借款项时未与公司直接联系，而是与犯罪嫌疑人联系，也未向公司催收，因此

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善意债权人；本案涉嫌王承波、吴刚等人的刑事犯罪

案件，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刑事犯罪嫌疑，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材料移

送至公安机关处理等意见。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法庭暂未表示是否同意调查取

证。

2021年2月10日，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民终9303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向拉萨市公安局再次发函进行确认，现根据新查明的事实，相关公安机

关确认对王承波、吴刚以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拉萨市公安局就包括涉案款项在

内的相关借款已委托有关审计机构进行审计，涉案借款处于公安机关的调查中。

因此，目前无法排除本案所涉借款纠纷存在经济犯罪嫌疑。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一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相关规定，本案应裁定驳回起

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由上述机关先行审查处理。 综上，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

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85700元，退还给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西藏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9014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2018年11月23日、2018年11月29日、

2018年12月19日、2019年5月24日、2019年6月6日、2019年11月13日、2020年1月9

日、2020年4月10日、2020年4月18日、2020年7月14日、2020年12月23日、2021年1月

4日、2021年2月1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诉讼公告

（公 告 编 号 ：2018-073、2018-098、2018-100、2018-108、2019-063、2019-068、

2019-134、2020-004、2020-039、2020-042、2020-087、2020-125、2021-001、

2021-015）。

（二）本案最新进展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21年6月22日获悉本案原告浙江至中实业有限公司

就该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

二、（2021）藏01民初30号案件

（一）本案基本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存在原控股股东西藏天易隆兴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 ）资金占用情形，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

兴资金占用事项已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情形，公司股

票自2019年4月10日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占用公司资

金3960万元，截至目前，资金占用余额为736.55万元。 经公司催促，天易隆兴尚未

还款或拿出权属明晰的价值资产进行偿还。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前期就上

述资金占用事项向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 提起

了诉讼。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21年3月9日取得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

藏01民初30号），公司诉天易隆兴合同纠纷已立案，公司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

告归还占用资金736.55万元以及自2018年11月30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603213.93

元，合计7968713.93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0年12月14日，利息实际应从2018年12

月1日起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021年4月14日，公司收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21）藏

01�民初 30�号），通知本案开庭时间为2021年5月27日10时。

2021年5月27日上午，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公司委

派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参加了庭审，庭审经过了法庭调查（包

括当事人陈述、举证）、法庭询问以及最后陈述环节。 本案被告天易隆兴未到庭。

公司委派律师向法庭提出： 天易隆兴利用其作为公司大股东的地位以及王承波

利用其作为公司时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之身份便利 （同时作为天易隆兴的法

定代表人）所导致的资金占用，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截至起诉之日，资金占用余

额为736.55万元。 天易隆兴非法占用公司资金，依法应当退还占用资金并支付资

金占用利息。 本案未当庭宣判。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1年3月10日、2021年4月10日、2021年4月16日、

2021年6月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诉讼及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2021-031、2021-047。

（二）本案最新进展

2021年6月21日，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藏01民初30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证据有无证明力或者证明力大小，应通过该证据本身存在的前提

下，该证据与其他证据有无矛盾以及该证据与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以及该证

据本身在全案证据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衡量。 原告认为被告仍占用资

金金额为736.55万元系被告划转的980万元中未归还部分， 而原告在起诉状以及

其提交的《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中载明被告

划转的款项共计3960万元。 本院认为，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3960万元与

980万元的关联性，以及其主张736.55万元的形成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

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之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被告西藏天易隆兴缺席，不影响依据本案现有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依法进

行裁判。

综上，原告西藏发展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西藏发展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67,581元，由原告西藏发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三、公司说明

公司在（2021）藏01民初3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包括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在内的相关材料。 本公司将积极提起上诉，维护上市

公司合法权益。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西藏

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

2018

）川

01

民初

1985

号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65

号公告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67

号公告

2021

年

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02

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保理

诉西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案号：

（

2018

）川

0113

民初

2099

号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70

号公告

2018

年

10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76

号公告

2019

年

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05

号公告

2019

年

2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2

号公告

2019

年

3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6

号公告

2019

年

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7

号公告

2019

年

6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78

号公告

2019

年

7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82

号公告

2019

年

8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91

号公告

2020

年

4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39

号公告

2020

年

5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66

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股集

团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

2018

）

浙

01

民初

3924

号

2018

年

9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71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97

号公告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106

号公告

2019

年

5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56

号公告

2019

年

5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1

号公告

2019

年

9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05

号公告

2019

年

9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09

号公告

2019

年

9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13

号公告

2020

年

5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59

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75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80

号公告

2021

年

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01

号公告

2021

年

1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04

号公告

2021

年

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22

号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

业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号：（

2018

）

浙

0103

民初

4168

号

2018

年

0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73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98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100

号公告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108

号公告

2019

年

5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3

号公告

2019

年

6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8

号公告

2019

年

11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34

号公告

2020

年

1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04

号公告

2020

年

4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42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87

号公告

2020

年

1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25

号公告

2021

年

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01

号公告

2021

年

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15

号公告

2021

年

6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76

号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藏发

展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

2018

）成仲案字

第

1227

号

2018

年

1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95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99

号公告

2018

年

12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109

号公告

2019

年

1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14

号公告

2019

年

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1

号公告

2019

年

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7

号公告

2021

年

2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11

号公告

2021

年

4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31

号公告

2021

年

4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32

号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受理的重庆海尔小

贷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号：（

2018

）渝

0103

民初

30492

号

2019

年

4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35

号公告

2019

年

5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5

号公告

2019

年

6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8

号公告

2019

年

7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87

号公告

2019

年

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88

号公告

2019

年

9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06

号公告

2019

年

12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45

号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8

号公告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26

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杨淋诉西藏

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号为：（

2019

）川

0107

民初

10403

号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21

号公告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47

号公告

2020

年

5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62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83

号公告

2020

年

8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2

号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8

号公告

2020

年

9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01

号公告

2020

年

11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16

号公告

2020

年

12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21

号公告

2021

年

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08

号公告

2021

年

2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11

号公告

2021

年

5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45

号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日照晟辉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票据追

索权纠纷，案号：（

2019

）川

0112

民初

6523

号

2019

年

11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31

号公告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41

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67

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78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86

号公告

2021

年

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21

号公告

2021

年

3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23

号公告

2021

年

4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26

号公告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新疆日广通

远投资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

纷，案号为：（

2020

）新

01

民初

3

号

2020

年

1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08

号公告

2020

年

3

月

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30

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70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0

号公告

2020

年

11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15

号公告

2021

年

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01

号公告

重庆中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方芳诉西

藏发展合同纠纷，案号为：（

2020

）渝

05

民初

1325

号

2020

年

8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4

号公告

2020

年

11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15

号公告

2021

年

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03

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成都宏祥顺商

贸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

号为：（

2020

）川

01

民初

314

号

2020

年

8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4

号公告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04

号公告

2020

年

10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12

号公告

2021

年

4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31

号公告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陈金满诉西

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为：（

2020

）京

0101

民初

13007

号

2020

年

12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22

号公告

2021

年

2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14

号公告

2021

年

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16

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深圳瞬赐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票据追索权纠

纷，案号为：（

2021

）川

0107

民初

3251

号

2021

年

3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17

号公告

2021

年

4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25

号公告

2021

年

4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26

号公告

2021

年

4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33

号公告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西藏发展诉西

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案

号为（

2021

）藏

01

民初

30

号

2021

年

3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20

号公告

2021

年

4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31

号公告

2021

年

6

月

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47

号公告

2021

年

6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1-076

号公告

五、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公告日，公司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被冻结账户为母公司账户，公

司为控股型公司，所涉账户冻结情况未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上述账户

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 被冻结额度为32,703.8万元， 实际被冻结金额206.47万

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

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藏01民初30号）；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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